附件1
兵团公职（公司）律师职前培训报名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照片

	出生年月
	
	民    族
	
	

	政治面貌
	
	学历学位
	
	

	专    业
	
	毕业院校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联系方式
	

	资格证号码
	
	授予方式
	□考试 □考核

	授予资格年月
	
	考试
	省市
	

	
	
	
	总成绩
	

	何地取得
法律资格
	
	资格考试
报名户籍地
	

	所在
单位
意见

	
是否存在不予颁发公职（公司）律师证书的情形，是否同意申请人参加公职（公司）律师职前培训。

负责人：
（单位公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
	注意事项：
《公职律师管理办法》（司发通〔2018年〕131号）第六条：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颁发公职律师证书：
（一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；
（二）曾被吊销律师、公证员执业证书的；
（三）涉嫌犯罪、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，或者涉嫌违纪违法、正在接受审查的；
（四）上一年度公务员年度考核结果被确定为不称职的；
（五）正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
《公司律师管理办法》（司发通〔2018年〕131号）第六条：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颁发公司律师证书：
（一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；
（二）受过刑事处罚的，但过失犯罪的除外；
（三）曾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律师、公证员执业证书的；
（四）涉嫌犯罪、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，或者涉嫌违纪违法、正在接受审查的；
（五）正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


（此表由申请人按所列项目要求如实、认真填写一式三份，照片须用近期两寸蓝底正装免冠正面照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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